
實習證明

茲證明 同學，於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

____月____日期間，於 （單

位名稱）實習 小時，擔任 （職稱）一職，

並完成以下交付之工作內容（請勾選）：

□ 獨立或共同負責 1 門課程或 1 個班（含課堂教學、備課或參與備

課會議）

□ 小班老師（含課堂教學、備課或參與備課會議）

□ 單班課老師（含課堂教學、備課或參與備課會議）

特此證明。

實習單位：

單位章戳


